
烈士遗属丧葬费给付经办流程图


乡镇场退役军人服务站向退役军人事务局申请停发烈士遗属抚恤金，公示七个工作日，并提交死亡证明








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一次性拨付6个月烈士遗属抚恤金作为丧葬费







退役军人事务局入户发放或通过银行代发到遗属亲属银行卡中


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入户抽查及电话联系看发放情况


	



监督电话：0996-6029966 
法规依据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（2011年7月29日，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发布修改决定，修改稿2011年8月1日起施行）第十九条：【法规】《烈士褒扬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601号)
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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